101候用主任一般甄選＆推薦甄選（表件二）

請以A3格式列印

臺北市101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候用主任 □一般甄選□推薦甄選 資績評分表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現職到

職日期
	　　年　　月　　日
	二吋半身正面照片

報考人自行黏貼

	現服務單位及職稱
	
	經歷
	
	

	學歷
	　　   立　　　　　　　　　　(專科學校、學院、大學)
	系所

科組
	

	通訊處
	
	電
話
	(O)

(H)

(M)

	
	

	評分

項目
	內容
	給分標準
	報考人

自填分數
	甄選委員會
核定分數

	學
歷
最
高
20

分
	師範大學(教育大學、師範學院)研究所或一般大學教育(含初等、國民教育) 、教育行政、體育、輔導、教育心理與輔導、特殊教育、社會教育研究所博士學位。
	20分
	
	

	
	師範大學(教育大學、師範學院)研究所或一般大學教育(含初等、國民教育)、教育行政、體育、輔導、教育心理與輔導、特殊教育、社會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並取得一般研究所博士學位。
	19分
	
	

	
	師範大學(教育大學、師範學院)研究所或一般大學教育(含初等、國民教育) 、教育行政、體育、輔導、教育心理與輔導、特殊教育、社會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或一般研究所博士學位。
	18分
	
	

	
	一般研究所碩士學位 (含教師在職進修40學分班)。
	16分
	
	

	
	師範大學(學院)、教育學院、大學(獨立學院)教育系畢業。
	14分
	
	

	
	大學或獨立學院其他學系畢業並修滿規定之教育學分(62學年度以前16學分，63學年度以後20學分)。
	12分
	
	

	
	大學或獨立學院教育專修科或師範專科學校畢業。
	10分
	
	

	年

資

最

高

35

分
	一

般

年

資

最

高

30

分
	任中小學教師（含任高中及高職教師）                                  　　　     　　　 積滿 (　)年
	每滿1年給2分
	
	
	
	

	
	
	任中小學級任(導)師、代理組長                                               　　 　     　積滿  (  )年                                                               
	每滿1年給3分
	
	
	
	

	
	
	任國民小學組長或教育行政機關5職等，另以全時公假參與本局行政訓練者，其年資比照組長計分。滿 (  )年                                                                                                     
	每滿1年給4分
	
	
	
	

	
	
	任國民小學代理主任或教育行政機關6職等                             　　    　　       積滿  (  )年                                                                  
	每滿1年給5分
	
	
	
	

	
	
	任國民小學主任、校長或教育行政機關7職等(含)以上職務            　     　　　     積滿 (　)年
	每滿1年給6分
	
	
	
	

	
	特別年資
最高5分
	需同時符合下列兩點:

1. 現任國民小學代理主任、組長或兼任會計、人事人員(不同職務可併計)。

2. 由101.07.31往前推算任滿上述職務或他縣市甄選合格主任滿3年(自98.8.1至101.7.31止)以上現仍在職者加4分,滿3年以上每再滿1年再加1分。
	(　)年
	滿3年者加4分

滿3年以上每滿

1年再加1分
	
	
	
	

	服
務
成
績
最
高
18
分
	最
近
5

年
考
核   最
高
10

分
	(96)

學年度
	成績考核列第四條一款(甲)
	2分
	
	
	
	

	
	
	
	成績考核列第四條二款(乙)
	1分
	
	
	
	

	
	
	(97)

學年度
	成績考核列第四條一款(甲)
	2分
	
	
	
	

	
	
	
	成績考核列第四條二款(乙)
	1分
	
	
	
	

	
	
	(98)

學年度
	成績考核列第四條一款(甲)
	2分
	
	
	
	

	
	
	
	成績考核列第四條二款(乙)
	1分
	
	
	
	

	
	
	(99)

學年度
	成績考核列第四條一款(甲)
	2分
	
	
	
	

	
	
	
	成績考核列第四條二款(乙)
	1分
	
	
	
	

	
	
	(100)

學年度
	成績考核列第四條一款(甲)
	2分
	
	
	
	

	
	
	
	成績考核列第四條二款(乙)
	1分
	
	
	
	

	
	最高  加減

８分
(時間自96.8.1至101.7.31)
	獎

懲
	嘉　獎　　　　　　　　　　　　　　　　(　　)次
	一次給0.5分
	
	
	
	

	
	
	
	記　功　　　　　　　　　　　　　　　　(　　)次
	一次給1.5分
	
	
	
	

	
	
	
	記大功　　　　　　　　　　　　　　　　(　　)次
	一次給4.5分
	
	
	
	

	
	
	
	申　誡　　　　　　　　　　　　　　　　(　　)次
	一次減0.5分
	
	
	
	

	考
試
、
研
習
訓
練
及
學
分
進
修
最
高
12
分
	考試
	計分

擇一項
	教育行政高等考試或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6分
	
	
	
	

	
	
	
	教育行政普通考試或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3分
	
	
	
	

	
	研習訓練
	最近3年(自98.8.1至101.7.31止)參加教育行政機關或委託學校及其他機關舉辦國民教育有關之教師研習、教育行政專業訓練或接受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認證之學習機關(構)辦理之教育行政專業訓練結業。期間研習每達35小時，核計1分，每年最多採2分，不跨學年採計)。共6分
	8分
	
	
	
	

	
	
	持有本局所頒發教學輔導教師證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員初階證書、國小發展性輔導教學系統中階證書、特教鑑定進階種子教師證書，各加1分，並以2分為上限。
	
	
	
	
	

	
	學分進修
	1. 最近3年(自98.8.1至101.7.31止)修滿師範院校研究所或一般大學教育(含初等、國民教育)、教育行政、體育、輔導、教育心理與輔導、特殊教育、社會教育研究所40學分持有結業證書者。
	每次給2分
	
	
	
	

	
	
	2. 最近3年(自98.8.1至101.7.31止)每次修滿師範院校研究所或一般大學教育(含初等、國民教育)、教育行政、體育、輔導、教育心理與輔導、特殊教育、社會教育研究所20學分持有結業證書者，或本項學分進修第一點之40學分修習未完成然已達20學分且持有證明者(核予1分)。　　　
	每張證書(明)給

1分(最高2分)
	
	
	
	

	特殊表現
最高15分


	特殊優良教師（師鐸獎）
	8分
	
	
	
	

	
	教育部評選優良特殊教育人員、全國教師會評選全國super教師獎
	6分
	
	
	
	

	
	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獎）
	5分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銀質獎）、臺北市評選優良特殊教育人員、臺北市教師會評選臺北市super教師獎、臺北市優良教師（臺北市特殊優良教師入圍者）
	3分
	
	
	
	

	
	最近5年內(自96.8.1至101.7.31止)，教師親自參與本局主辦全市性或代表本市參加全國性之競賽、徵件、教育研究發表並獲該獎項最高獎項者，每一獎項加2分，至多加6分
	6分
	
	
	
	

	
	最近3年內(自98.8.1至101.7.31止)，曾任本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加1分，至多加3分
	3分
	
	
	
	

	資績總分
	
	
	
	


報考人(簽章)：　　　　　人事主管(簽章)：　　　　　首長(簽章)：　　　　　初審人員：　　　　　複審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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